招 标 公 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规定，嘉兴职业技术学院现就纺艺分院纺织实训基地设备搬迁项目进行招标，欢迎市内符合资格要求的企业来我校参加投标。
一、项目名称：嘉兴职业技术学院纺艺分院纺织实训基地设备搬迁项目。
二、采购方式：询价
三、项目完成时间：从合同签定之日起10天内完工

四、合格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企业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并具抗风险能力。

3、具备相应等级的技术力量，并具有一定经济实力。
五、领取招标文件时应提供以下资料（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1、经有关部门年检通过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2、拟派项目经理，报名时带原件及复印件；
3、报名人身份证及企业法人授权书。

六、投标截止时间和地点：
投标人应于2014年7月28日10：00时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交到嘉兴职业技术学院行政楼112室 吴老师 收，逾期送达作无效标处理。
七、业务咨询：
业务联系人：丰主任、顾院长、吴老师   联系电话：0573-89978321/8125
十一、质疑及投诉：
投标人如认为采购过程或采购结果的产生过程存在违法行为，使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招标采购单位提出质疑。

业务监管及投诉受理单位：嘉兴职业技术学院纪检委  电话：0573—82751168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后勤与设备管理处 
2014年7月22日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纺艺分院纺织实训基地设备搬迁项目招标内容
一．搬迁方案
1．新建公共实训中心：搬入原有织物小样机与针织套口机、横机设备至新建中心，其余新购设备按照规划进行安装调试。

2．原十二号楼实验中心：搬出原有织物小样机与针织套口机、横机。
	原有设备名称
	台数
	单个重量
	（长*宽*高）
	原地址
	搬迁方向

	机织小样机
	24
	200Kg
	1000*1280*1500
	12#103蒙冉菊
	新中心

戴桦根、周芬

	横机(原)
	24
	0.1kg
	1500*750*1350
	12#101孙禹
	新中心

戴桦根、周芬

	套口机(原)
	5
	0.05kg
	
	12#101孙禹
	新中心

戴桦根、周芬

	其它检测机
	
	
	
	
	


二．搬迁安装要求

用电、用水，地面结构等均参照已有设计方案进行建设与验收，对各自负责建设的区域建设要求及图纸请提交分院，特别向各位责任人提醒以下要求，以确保一次性完功率。周芬协助戴桦根老师进行全面监督与协调搬迁等工作。（注：如学院有指定的搬迁与安装单位，以学院落实单位为准）
1．原十二号楼实验中心织物小样机搬迁与新购织物小样机安装：由蒙冉菊负责搬迁，注意设备插座、设备间距及其它附属设施。
2．原十二号楼实验横机等搬迁与安装：由孙禹负责搬迁，同时注意设备插座、设备间距及其它附属设施。
三．搬迁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提高认识。搬迁过程中责任到人，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在搬迁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周密部署、紧密谋划。

2、加强统筹，科学安排。进行统筹搬迁工作，处理好搬迁前、搬迁中、搬迁后的各项关系，保证搬迁秩序。

3、重视安全，紧密配合。搬迁工作以保证安全为基本原则，所有搬迁工作人员积极配合，相互协调，保证搬迁工作安全、有序、高效开展。
